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文件

校发[2010]3号


关于印发《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

学生参加科技竞赛奖励办法》的通知

全校各单位：

经2010年元月25日校长办公会讨论通过，现将《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学生参加学科竞赛奖励办法》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
二O一O年元月二十六日
主题词：学生  竞赛  奖励  办法  通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办公室       2010年1月26日印发

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

学生参加学科竞赛奖励办法

第一条  参加学科竞赛是锻炼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、提升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有效途径。为鼓励我校广大学生和组织单位积极参加各类学科竞赛活动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 根据学科竞赛的规模、水平以及我校学生参赛状况，将各类学科竞赛分为重要学科竞赛和一般学科竞赛。重要学科竞赛项目可依实际情况进行调整。
重要学科竞赛：全国大学生课外科技作品竞赛“挑战杯”、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、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、中国机器人大赛及Robocup公开赛、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、全国大学生力学竞赛、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。
一般学科竞赛：全国数控技能大赛、湖北省普通高校化学试验技能大赛、湖北省翻译大赛、全国大学生ERP沙盘大赛、大学生优秀电视新闻作品评展大赛、新闻写作竞赛、湖北省普通高校大学生英语演讲比赛、全国大学生演讲竞赛、全国大学生广告设计大赛。
第三条  奖励标准

1.重要学科竞赛

（1）获得国家级一、二、三等团体奖分别给予4000元、3000元、2000元奖励；
获得国家级一、二、三等个人奖分别给予2000元、1500元、1000元奖励；
获得国家级一、二、三等奖的组织单位分别给予20000元、10000元、5000元奖励。
（2）获得省级一、二、三等团体奖分别给予1500元、1200元、800元奖励；

获得省级一、二、三等个人奖分别给予800元、600元、400元奖励；
获得省级一、二、三等奖的参赛组织单位分别给予5000元、4000元、3000元奖励。
（3）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奖励国家级特等奖及一等奖获得者，特等奖获得者奖励1000元，一等奖获得者奖励800元，组织单位奖励4000元。
2. 一般学科竞赛：
（1）获得全国性一、二等团体奖分别给予1500元、1200元奖励；
获得全国性一、二等个人奖分别给予800元、600元奖励；
获得全国性一、二等奖的参赛组织单位给予3000元奖励。
（2）获得省级一、二等团体奖分别给予800元、600元奖励；
获得省级一、二等个人奖分别给予400元、300元奖励；组织单位给予2000元奖励。
3. 以上各类奖励只计最高等级，不重复计算。奖金专款专用，落实到人头，奖金分配方案报校奖励委员会备案。
第四条  学科竞赛获奖级别的认定，以竞赛主办单位颁发的获奖证书或文件为依据。参赛获奖单位须提供有关竞赛文件、竞赛获奖证书复印件、奖杯或奖品的实物照片送校奖励委员会核实备案。
第五条  获奖项目和等级超出本办法规定范围的，由校奖励委员会另行研究决定奖励标准。

第六条 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施行，由校奖励委员会负责解释。原《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学生参加科技竞赛奖励办法》（校发[2008]19号文）同时废止。

